
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度公务车与消防车车辆保险

定点单位选定项目招标公告

（招标编号：SDZB-2023-106）

       
项目所在地区：山东省,烟台市

一、招标条件

    本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度公务车与消防车车辆保险定点

单位选定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资金/，招标人为烟

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度公务车与消防车车辆保险

定点单位选定项目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2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    (001)消防车车辆保险定点单位选定;  (002)公务车车辆保险定点单位选定;  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    (001消防车车辆保险定点单位选定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（1）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，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；

（2）投标人须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具有银保监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，具有开展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资格并正常经营，本项目同一保险公司

只允许总公司或一家分公司参加投标；

（3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； 

（4）财务状况报告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；

（5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6）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（招标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负责查询）；

（7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;

    (002公务车车辆保险定点单位选定)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：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


（1）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，其他组织或自然人；

（2）投标人须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具有银保监会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，具有开展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的资格并正常经营，本项目同一保险公司

只允许总公司或一家分公司参加投标；

（3）参加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； 

（4）财务状况报告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；

（5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6）无不良信用信息记录（招标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负责查询）；

（7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;

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从 2023年 12月 18日 08时 30分到 2023年 12月 22日 17时 00分

获取方式：网络线上获取。在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内将文件费电汇至代理机构指定银行账

户内并将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、单位名称、所报项目名称、项目编号、供应商联系人姓名、

联系方式、联系邮箱及采购文件购买费用银行汇款凭证发至邮箱 ypzbdl@163.com，并电话

确认，其本项目登记方可有效。售价：人民币 300元/份，招标文件售出不退。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年 01月 10日 09时 00分

递交方式：山东一畔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烟台开发区珠江路 32号 3号 315室）纸质文

件递交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4年 01月 10日 09时 00分

开标地点：山东一畔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（烟台开发区珠江路 32号 3号 315室）

七、其他

    /

八、监督部门

  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/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   招 标 人：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    址：烟台开发区黄河路 18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联 系 人：吉飞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    话：0535-69706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电子邮件：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招标代理机构：山东一畔招标代理有限公司

   地    址： 烟台开发区珠江路 32号 3号 315室

   联 系 人： 邹经理

   电    话： 18663891037

   电子邮件： ypzbdl@163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    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
